
柳江区2017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经柳江区财政局汇总，柳江区所有编制部门预算的各乡镇及区直各部门，包括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以下简称“三公”经费）2017年年初预算安排情况如下：
2017年柳江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预算共2506万元，比2016年初预算2773万元减少267万元，下降9.6%。其中：公务接待费1306万元，同比减少324万元，下降19.9%；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同比无变化；公务用车购置费69万元，同比增加6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31万元，同比减少12万元，下降1.0%。2017年公务接待费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较上年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各部门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有关要求,进一步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增加的原因主要是，2016年因实行公车制度改革而暂停公车购置审批，因此2016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计划，2017年根据公车制度改革完成情况及单位公车配备需求情况安排公车购置计划。

